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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8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芝股份 股票代码 0028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雪群 李金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电话 0755-83262887 0755-83262887 

电子信箱 king@szmeizhi.com king@szmeizh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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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90,960,974.47 499,142,533.33 -2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585,033.90 26,313,804.27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720,207.59 26,062,493.65 -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952,516.31 7,690,668.61 -1,42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0 0.3462 -2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0 0.3462 -2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8.74% -3.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20,104,969.41 1,093,917,107.97 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3,454,165.25 340,751,261.86 85.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3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苏华 境内自然人 51.02% 51,699,200 51,699,200  0 

深圳市深腾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99% 23,300,800 23,300,800   

杨水森 境内自然人 0.99% 1,000,000 1,000,000 质押 1,000,000 

李建荣 境内自然人 0.50% 504,270 0  0 

姜涛 境内自然人 0.28% 286,100 0  0 

杭州积优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8% 279,086 0  0 

蒋政廷 境内自然人 0.22% 225,000 0  0 

罗大昌 境内自然人 0.21% 208,028 0  0 

徐群 境内自然人 0.18% 182,582 0  0 

邓成丽 境内自然人 0.11% 11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苏华、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杨水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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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装修装饰业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在公共建筑装饰市场具有优势。公司拥有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广东省洁净工程专业承包（洁净室

施工建造工程甲级）等多项专业资质，主要为交通运输机构、文化产业、金融地产、政府机构、高端星级酒店集团等大型客

户，提供跨领域全方位的综合工程服务。2017年3月20日公司成功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正式登陆资本

市场。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评价推介活动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

业百强企业。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由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中国建筑装饰设计金奖一项、

铜奖一项和2016年度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商业空间设计机构。报告期内,公司承接项目获装饰省优奖5项、市优奖5项。报告期

内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096.1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67%；净利润2,358.5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37%；由于存量合同工程因甲方或总包原因延迟开工或进度比预期缓慢，以及受营改增影响，导致本期业绩与2016年同

期相比略有下降。但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下半年公司正积极配合甲方或总包，加快推进各工

程项目的顺利施工。同时积极拓展业务，深耕轨道交通、旅游地产、高端星级酒店和住宅精装修等领域市场，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做精做优，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三）报告期内，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积极发挥跨领域全方位的综合工程服务优势，以品牌效应，集中拓展优质客户深

挖存量客户，开拓高等院校实验室系统工程服务领域，巩固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大型总承包公司、大型地产公司的长期合

作。在工程管理方面积极实施 “四化”管理模式即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制度化，使产值得以提速，品质得以提升。在

提升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方面，进一步控制原材料价格，加强供应链管理，加大战略供应商的开发力度，做好供应商的

调研、储备和谈判签约工作。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建设项目周期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实施后将贯穿各施工环节，涵盖了行政办

公、经营管理、项目管理和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信息高度集成，从而优化施工及管理运作方式，提高成本、施工、工艺和

质量等控制能力。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的引进，实施 “以德为先，适才而用”的理念，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

建立起系统性的培训机制，不断开发员工潜能，完成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市场竞争环境、行业资质管理、质量控制体系等未发生变化，详见公司于

2017年8月25日登载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n.cn）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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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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